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北方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

规定，对光电股份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委托贷款情况 

为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光公司资金周转，公

司全资子公司西光防务拟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兵工财务向新华光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不高于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字或盖章之日起一年

（可提前还款），贷款利率参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 LPR 及市场

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兵工财务与新华光公司参股股东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集

团”，公司控股股东）同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

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光电集团不对新华光公司同比例提供委托贷款。本次

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峰、陈良、

周立勇、张沛回避表决。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 2026 年独立董事第一

次专门会议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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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兵工财务 

兵工财务与公司同受兵器集团控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条第二项“由前项所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

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的情形。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26734U 

法定代表人 王世新 

成立日期 1997-06-04 

注册资本 63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主要股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6.47%；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出资 9.46%；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62%；北方信息控

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36%；兵器工业机关服务中心出资

3.47%；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15%；西安现代控制

技术研究所出资 2.84%；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出资 2.52%；北方自

动控制技术研究所出资 2.52%；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2.22%；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74%；辽沈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89%；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89%；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89%；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出资 1.99%；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出资 1.58%；北方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 1.5%；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42%；北方

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45% 

主营业务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

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

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

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兵工财务总资产 11,991,296.80 万元人民币，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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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480,718.04 万元人民币，2025 年营业收入 112,568.04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63,534.71 万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二）光电集团 

光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光电集团持有新华光公司 3.11%股份，是新华

光公司的参股股东。光电集团不对新华光公司同比例提供委托贷款。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257493 

成立日期 1992/03/19 

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 35 号 

主要股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光电系统工程、光电基础器件、光电技术基础、光电应用

材料、光电工程技术及产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光电集团总资产 1,541,198.44 万元人民币，净资

产 796,695.94 万元人民币，2025 年营业收入 563,799.1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1,900.54 万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类别：委托贷款 

交易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字或盖章之日起 1 年（可提前还款） 

手续费费率：由西光防务按照委托贷款放款金额的 0.06‰向兵工财务支付手

续费。 

担保方式：信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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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20600565479477Y 

法定代表人 徐华峰 

注册资本 人民币34,498.00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长虹北路67号 

主要股东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持有96.89%的股权，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3.11%的股权。 

主营业务 

光学玻璃制造，玻璃制造，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光学玻璃销售，技

术玻璃制品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光学仪器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学仪器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

售，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贵金属冶炼(除稀土、放射性矿

产、钨)，计量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华光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新华光公司总资产 191,187.31 万元人民币，净资

产 123,015.61 万元人民币，2025 年营业收入 90,408.2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2,499.59 万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及全资、控股子

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新华光公司将通过合理安排项目的生产进度，缩短生产周期和回款周期，合

理规划资金支出并做好风险应对措施等方式防范委托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新华

光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掌握上述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公司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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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跟踪新华光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对其还款情况进行监控，能够较好的控

制委托贷款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若出现不符合公司委托贷款的情况，

公司将要求其偿还贷款本息，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是公司解决新华光公司的资金需要，支持新华光公司的生产经

营，兼顾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西光防务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和新华光公司利息

支出在合并报表层面抵消，对公司收益无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经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

遵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本次提

供委托贷款事项，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孙峰、

陈良、周立勇、张沛 4 名董事按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

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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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交易遵循了

自愿、公开、诚信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提供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委托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